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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民便函〔2023〕45 号

山西省民政厅关于认真做好低保等保障标准调
整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市民政局：

2023 年度城乡低保标准和特困救助人员供养标准调整工作

已列为省政府年度提标扩面 17 项民生政策，纳入 13710 重点工作

督导机制。目前，各市正在积极有序推进中。近期，省政府对工

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检查，发现存在的一些问题。主要是：低保补

贴类民生政策享受对象动态调整，基层乡镇清单台账精准不够，

政策落实和退出不及时；个别民生政策的享受对象、执行标准还

没有深入人心，群众还不知道怎么申请、谁来申请、向谁申请等。

这些有的必须立即整改，有的需要持续改进，要引起我们的高度

重视。为做好检查发现问题的整改工作，圆满完成低保、特困标

准调整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确保将符合条件的全部纳入低保、特困供养救助范围

认真贯彻落实省民政厅《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审核确认办法》

《特困人员认定办法》，结合当地工作实际，完善政策措施，简化

优化程序，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时按规定程序纳入保障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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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突出重点，将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持有中华人民共和

国残疾人证的一级、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、三级精

神残疾人纳入单独申请低保范围；将残疾等级为一、二、三级的

智力、精神残疾人，残疾等级为一、二级的肢体残疾人，残疾等

级为一级的视力残疾人纳入特困供养范围，确保应保尽保，不断

提升兜底保障能力。

二、按时足额发放各类救助资金

认真落实省财政厅、省民政厅《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补助

资金管理办法》和省民政厅、省财政厅、山西银保监局《关于进

一步规范社会救助资金监管工作的意见》（晋民发〔2020〕30 号），

不断加强资金监管，确保城乡低保金实行按月发放，每月 10 日前

发放到户；特困人员救助供养金按季发放，分散供养特困人员救

助供养金每季度初 10 日前发放到户，集中供养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
金统一支付到供养服务机构。认真履行在社会救助资金筹集、分

配、拨付、发放等环节的所属职责，确保责有人负、事有人做，

确保每个环节监督到位。杜绝以任何形式挤占、挪用、截留、滞

留救助补助资金，或用于工作人员日常办公经费、机构运转、大

型设备和基础设施维修改造等。

三、畅通救助申请渠道

依托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政务大厅进一步健全完善

“一门受理、协同办理”窗口，畅通省市县三级社会救助服务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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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和“12345”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，严格规范值守，及时受理救助

申请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，确保困难群众“求助有门、受助及时”。

充分发挥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在协助做好社会救助工作中的作用，

对家庭陷入困境的困难群众早干预、早救助，做到有难必救、凡

困必帮。

四、完善家访月报制度

要进一步完善村（社区）困难群众情况月报告制度，村（社

区）委会干部要经常对辖区内的救助对象和重点对象进行家访、

关心其日常生活，掌握其家庭成员就业、收入变化、出行、消费

等情况，重点关注因病、因残、因学致贫家庭，及时了解、掌握

辖区内群众遇困情况，每月 20 日前向乡镇（街道）报告辖区内困

难群众就业、收入、大额消费、受灾、大病、丧葬等情况，乡镇

（街道）要及时对村（社区）上报的情况及时进行核查，于每月

底前报县级民政部门，县级民政部门及时依规处置。

五、加强部门数据共享

加强部门协作，打通部门间信息交换渠道，要建立与人社、

医保、乡村振兴、残联等部门定期数据核对机制，努力实现与相

关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常态化，通过对相关部门提供的困难人员进

行排查，实现对困难群众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帮扶。

各地要积极运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5G 等现代信息技术，进一

步加强社会救助领域信息化建设，通过数据比对共享提升主动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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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能力。拓展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功能应用，完善社会

救助信息共享和数据比对管理措施，打通部门间信息交换渠道，

努力实现与相关部门数据共享机制常态化。通过数据交叉比对、

关联分析和综合评估等，筛查存在遇困风险的低收入人口，做出

风险预警标识提示，链接前端实地查访核实和后端精准及时救助。

六、强化社会救助政策宣传

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采取媒体宣传、工作人员现场讲解、社

区公示栏张贴和张贴“救助明白卡”等多种形式，深入开展政策

宣传活动，让基层工作人员熟悉各项社会救助政策，让群众了解

社会救助条件、申请渠道、办理程序、应尽义务等，不断提高广

大干部群众社会救助政策的知晓度。

各地要按规定将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位，并于每月 20 日前向

省厅社会救助处报送发放情况（邮箱：sxmztjzc@163.com）。

附件：1.2023 年城市低保资金发放情况统计表；

2.2023 年农村低保资金发放情况统计表；

3.2023 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基本生活费资金发放情

况统计表。

山西省民政厅

2023 年 5 月 4日

（不予公开）



- 5 -

附件 1

2023 年城市低保资金发放统计表

地区
资金补发情况 资金累计发放情况

备注
人次 金额（元） 人次 金额（元）

**县

合计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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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农村低保资金发放统计表

地区
资金补发情况 资金累计发放情况

备注
人次 金额（元） 人次 金额（元）

**县

合计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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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
基本生活费发放统计表

地区
资金补发情况 资金累计发放情况

备注
人次 金额（元） 人次 金额（元）

**县

合计

填报单位： 填报人： 时间： 年 月 日


